
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文件

随公管委发〔2022〕1号

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关于
调整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和
完善工作机制的通知

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，各县、市、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：
因工作需要，经征求相关单位意见，并报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对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及组织机构进行调整，对管委会工作机制进行完善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和组织机构

（一）成员单位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和湖泊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审计局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、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市政府采购中心）、国家税务总局随州市税务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，共25个。
（二）组织机构
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设主任1名、副主任3名。主任由分管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的副市长担任，副主任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，市发改委、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
成员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和湖泊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审计局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、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市政府采购中心）、国家税务总局随州市税务局负责同志担任。

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。
二、会议制度
（一）主要内容
1.在市政府领导下，指导、协调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，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体制改革；
2.审议公共资源交易重要规章、制度；
3.研究部署公共资源交易重点工作，协调解决公共资源交易重大问题；
4.协调推进公共资源交易联动监督管理工作，明确成员单位权责清单；
5.听取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工作汇报；
6.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二）工作规则
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，会议由主任召集，参加人员为管委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。会议议题经会前沟通后再上会，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。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牵头做好会议各项工作，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。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和任务分工，认真落实会议议定事项。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、相互支持、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管委会作用。
三、工作机制
（一）信息共享机制。推动行政监管中产生或掌握的公共资源交易、监管信息彼此共享。督促各自作出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后，及时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平台实施记录公布。畅通公共资源交易信息查询和调用渠道。

（二）案件联办机制。按照法定职责和管辖权限督促受理公共资源交易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违规（违法犯罪）案件。对移送的投诉举报件依法进行处理。对其他部门请求的协助，及时办理并书面反馈协查的结果。

（三）联合执法和联合检查机制。组织开展或参与联合执法、联合检查工作时，主办单位应与参与部门一起协商确定方案，明确检查的目的、对象、范围、内容、时间、方式、步骤和各参与单位的职责分工等；会办单位应依法履行职责，选派人员参加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由各参与单位按法定职责分别依法作出处理。
（四）联合奖惩机制。依法依规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实施联合奖惩，将市场主体信用信息作为市场准入、项目审批、资质资格审核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五）联络机制。管委会各成员单位应指定一名分管领导作为责任领导、一名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。责任领导代表所在单位督促联动监管机制在本单位的落实，联络员负责具体工作事宜的衔接、跟踪、督办、报告和反馈。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应定期汇编管委会成员单位通讯录。管委会各成员单位责任领导或联络员变动时，应在调整确定后3天内将人员联系方式送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2月8日

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22年2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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